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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0/2021_2022__E6_96_87_E

5_8C_96_E9_83_A8_E5_c80_310622.htm 文化部关于申报第二

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关事项的通知（文社图

发〔2007〕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、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，本部各直属单位：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[2005]18号）的精神，文化部将于2007年6月进行第二批国

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工作，这对于建立健全我

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，全面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

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为做好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关于申报条件 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

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并符合下列标准： （一）具有突

出的历史、文化和科学价值； （二）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

创造力的典型性、代表性； （三）具有在一定群体中世代传

承、活态存在的特点； （四）具有鲜明特色，在当地有较大

影响。 二、关于申报材料 （一）申报报告：省级文化行政部

门或中央直属单位向文化部提出本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或本

单位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名单，并对申报项

目名称、保护单位、申报目的和意义进行简要说明，同时附

省级人民政府或中央主管部门意见。 （二）项目申报书：包

括项目简介、基本信息、项目说明、项目论证、项目管理、

保护计划、省级专家委员会论证意见、参与项目论证专家名

单、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审核意见（具体格式见附件1）。 （

三）辅助资料：包括录音、录像资料、代表性图片、证明材



料、授权书，以及其他有关资料（具体要求见附件2）。 （

四）省级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的函件。 （五）已正式公布省级

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文件。 三、关于申报程序 （一）省级

文化行政部门根据申报地区或单位的意愿，组织专家对省级

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具备条件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

报项目进行筛选、论证、评审，提出推荐名单，经省级人民

政府同意后报送文化部。 （二）中央直属单位推荐的第二批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项目，应在征得申报项目所

属地区同意的基础上，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后，直接提交文化

部。 四、关于工作要求 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准

备，做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工作。 

（二）依靠专家，认真筛选、论证申报项目，确保项目质量

，并重点关注下列项目： 1．边疆省区少数民族的项目，以

及尚无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少数民族的项

目； 2．“中华老字号”所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； 3．

民族传统医药有关项目； 4. 有利于增强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

文化认同的有关项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